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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18-044-1
招标编号：CYX2018-ZB-BJLT044
项目名称：北京公司（2018年-2019年）房地产类业务咨询及评估服务的供应商选择项目
发出时间：2018年6月15日
   各投标人  ：
根据“北京公司（2018年-2019年）房地产类业务咨询及评估服务的供应商选择项目（招标编号：CYX2018-ZB-BJLT044）” 投标须知有关规定，特发布本澄清文件。本文件是针对投标人问题的回复和对招标文件的澄清，是构成招标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与招标文件共同阅读。如果招标文件与本文件发生矛盾，以澄清文件为准。
第一部分：澄清部分
问题1：根据国务院2014年8月12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取消土地登记代理人准入类资格。因此，提供“土地登记代理人”资质的要求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建议取消“提供土地登记代理人资质”要求。
回复1：根据《关于印发《土地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66号），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等文件规定，土地登记代理人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程序报经国务院批准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的职业资格。该执业资格的培训、考试、发证等程序均遵循相应规定依法开展。
问题2：土地登记代理人属于从事土地登记代理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资质，与本项目招标内容无关。
回复2：本次招标内容涉及的租赁或出租不动产中权属不清淅情况较多，即没有不动产证或因相关证件办理时间较早，租赁标的相关信息标示不清晰。因此需要专业人士针对土地证、房产证以及其他相关证件的合法性、面积的合理性、自测图纸的规范性、权属完备程度等不动产登记事项进行判断，避免由此产生经济损失及法律纠纷。土地登记代理人的专业方向符合本次招标需求。
问题3：招标文件中“第三章 评标办法、条款号2.1初步评审标准、人员要求”中所述“为本项目配置的服务团队的人员数量不低于6人。其中，项目经理不少于2人：每位项目经理同时具备房地产估价师资质和土地估价师资质。其他人员不少于4人：每位服务人员须具备房地产估价师资质或土地估价师资质。”并未提及需要“土地登记代理人”资质，与评分标准中内容：“投标人具有同时具备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土地登记代理人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每提供1人得3.5分，最多得7分。”要求不一致。
回复3：我们认为这样的设置并不矛盾。初步评审中没有将此资质放入，是不想设太高的门槛。在评分项中加分，是考虑到可以在入选人当中选择更有实力的团队。

招标人/招标代理：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日期：2018年6月15日


招标文件澄清通知确认函

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招标代理机构）：
你方于2018年6月15日发送的北京公司（2018年-2019年）房地产类业务咨询及评估服务的供应商选择项目（招标编号：CYX2018-ZB-BJLT044）招标文件澄清通知，我方已于  2018  年  06  月 15  日收到。
通知内容共 2 页，我方已全部知悉。
特此确认。
投标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18年06月15日
注：各投标人收到招标文件澄清通知后，请于24小时内发送确认函扫描件到电子邮箱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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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北京市驰跃翔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路122号
联 系 人：白山
联系电话：010-63600797
传    真：010-63600797
电子信箱：baishan@cy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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